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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交通运输厅转发省政府安委会

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区)交通局(委)、沿海各港口局、厅直各单位:

现将《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印发2018年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闽安委〔2016〕6号）转发给你们，请各级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深入排查和整治本辖区本行业本单位重要场所、重点部位的火灾隐患，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今冬明春火灾防控落实到位。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冬春季节天干物燥，火灾发生的不安全因素增加。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各级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按要求成立火灾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充分发挥“清剿火患”领导小组的作用，进一步明确本单位重点岗位、重要部位及其消防安全责任人，层层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和防范措施，严防发生火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二、开展消防检查自查。2018年是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全国“两会”、元旦、春节、元宵等重大节日叠加，各单位要深入车站、码头、候车（船）室、高速公路服务区、工地、交通枢纽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确保消防形势稳定。一要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加强行业消防管理和火灾防范，开展检查督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执法等机制。2018年11月各地要完成对交通运输场站大型综合体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检查，对照问题清单列表，逐一销号，重大节假日前开展检查。二要重点抓好本单位机关监控室、机要室、档案室、计算机中心、消控中心、机关食堂、地下车库、出租房等重要场所和重点部位的消防隐患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加大落实整改力度，彻底消除火灾隐患。
三、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各级各单位要围绕交通运输行业工作实际，以广大干部职工“四懂四会”为目标，在机关单位、车站、码头、候车（船）室、高速公路服务区、工地、交通枢纽等场所加大实用性强、针对性好的防火、灭火和逃生自救常识的宣传力度，并通过各宣传渠道向行业播放消防安全公益广告和消防安全知识，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向行业重点单位责任人、管理人推送消防安全提示。同时，重点加强对消防控制室和消防设施设备操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确保消控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熟悉各项操作规程。

请各单位要高度重视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省政府安委办已将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列入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内容。对工作不落实、成效不明显的地区和单位，将予以通报，严格事故查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对发生较大及以上亡人火灾事故的，依法从严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即日起至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是今冬明春防火期，各级各部门12月起，每月23日前报送当月工作小结；全国“两会”结束后2日内报送工作总结报告。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2018年11月27日　　　　

（联系人：杨剑(安监处)，电话：0591-87077715）
抄送：省消防总队、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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